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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渡 区 民 政 局

〔A类〕

〔主动公开〕

官民函〔2022〕54号

关于官渡区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71087
号建议答复的函

张爱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官渡区养老服务建设的建议》建议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面对我区严峻的养老形式，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，始终把

老龄工作当作事关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大事纳入政

府的重要工作目标，从组织上、政策上和投入上为老龄事业的发

展创造必要的条件，着力打造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

为补充、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。坚持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

社会参与、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方针，以贯彻落实“一法两条例”

为重点，加大老年法律法规宣传力度，推进老年权益维护，老年

各项有待政策得到全面落实。经过几年来的努力，全区先后建设

并投入使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44 个，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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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 18家。全区共建有养老床位 4839张，直接受益人群达 3万余

人，间接受益 3万多个家庭近 13 万老年人，得到了社会各界尤

其是广大老年朋友的充分赞誉和肯定。

根据省市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

心体系建设和发展，我区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：

一、养老机构各项补贴

本区依法办理登记并完成备案的公办、社会力量兴办养的老

机构（包括养老院、社会福利院、老年公寓、老人护理院、农村

敬老院等养老机构）和经民政部门验收并完成备案的城乡社区居

家养老服务中心（包含日间照料中心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、农村

互助养老站、托老所等）。按照上级申报条件经评估可享受养老

服务机构床位运营补助、护理人员补助和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

助、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运营补助。

（一）一次性建设补助

自有产权用房新建民办养老机构、用租赁用房新建民办养老

机构且租期 5年以上的，入住率达到 30%以上，新增床位按每张

分别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 10000元、5000元。养老机构每床平均

综合建筑面积不低于 30平方米；老年人单人间居室原则上使用

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，双人间不小于 14平方米，三人间不小于

18平方米；新建、改扩建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规模应不低于 10

张床位。

（二）护理型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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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护理型床位达到 60%以上的养老机构，护理型床位标准

参照《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加快推进护理型养老床位发展的通知》

（昆民通〔2021〕2号）文件设置，且租期 5年以上的。对社会

力量自建产权用房兴办的护理型养老机构，在一次性床位建设补

助的基础上，按照核定床位每张增加 2000元补助，租赁用房在

一次性床位建设补助的基础上，按照核定床位每张增加 1000 元

补助。

（三）养老机构运营资助范围及标准

养老机构运营资助根据养老机构收住服务对象身体状况、养

老机构等级评定、诚信状况、医疗服务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，以

养老机构实际收住服务对象的床位数、月数等作为资助计算依

据。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

准。

1.对于养老机构收住能力完好老年人的，按照每床每月 50

元予以资助；收住轻度失能老年入的，按照每床每月 70 元给予

资助；收住中度失能老年人的，按照每床每月 100元给予资助；

收住重度失能老年人的，按照每床每月 150元给予资助。

2.对于服务质量被评定为一级养老机构的，在享受第五条第

二款规定资助的基础上，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20 元予以资助；二

级养老机构，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30元予以资助；三级养老机构，

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40元予以资助；四级养老机构，按照每床每

月增加 50元予以资助；五级养老机构，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6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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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资助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以民政部门发布的等级评定结果为

依据。

3.对于两年内没有失信信息记录的养老机构，在享受第五条

第三款规定资助的基础上，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10 元予以资助；

对于连续五年没有失信信息记录的养老机构，按照每床每月增加

20元子以资助。养老机构失信信息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归集。

4.对于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引入医疗分支机构的，根据

内设医疗机构的不同类型，在享受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资助的基础

上，分别给予资助。具体为：对于设置护理站、医务室、卫生所

的，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30元予以资助；对于设置护理院或一级

医院以上的，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50 元予以资助。判定养老机构

设置内设医疗机构或引入医疗分支机构的，以卫生健康部门出具

的批准或备案公告文书为准。

5.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运营困难资助。社会力量兴办的养

老机构（含公建民营），其经营收入与所获运营资助资金不足弥

补运营成本（费用），而形成亏损的，县（市、区）可在第五条

第二款至第五款资助标准的基础上再上浮 20％的幅度内予以补

助。本办法所指的运营成本（费用）仅为：工作人员工资、设施

设备日常维修费、水电气费、电视收视费、物业管理费。

（四）护理人员补助

1.取得养老护理职业资格证书，按照初级、中级、高级不同

等级，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50元、100元、150元的护理工作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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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未取得养老护理职业资格证书的和新进护理人员，通过

养老护理工作培训后在民办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1年、2

年、3年以上的（以劳动用工合同起用日期和工资发放流水进行

时间认证），按照初级（等同 1年）、中级（等同 2年）、高级

（等同 3年），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50元、100元、150元的护理

工作补助。

（五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资助范围及标准

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资助根据《云南省城乡社区居家

养老服务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》评定结果确定，评定为 A级

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，按照每年 2万元予以资助；2A级社

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，按照每年 2.5方元予以资助；3A级社区居

家养老服务机构，按照每年 3 万元予以资助；4A级社区居家养

老服务机构，按照每年 3.5万元予以资助；5A级社区居家养老服

务机构，按照每年 4万元予以资助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

等级评定以民政部门发布的等级评定结果为依据。

二、医养结合相关政策及补助

为适应我国医养结合机构发展需要，加强机构管理，提升

管理质量和水平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民政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

局组织制定了《医养结合机构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指南》），一是《指南》中明确了医养结合机构各自的职责

职能，规范管理内容和管理要求，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

并进行科学、规范管理，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，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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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合法权益。二是 2017年 2月根据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

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，《规范》包括 12

项内容，其中就含居民健康档案、老年人的健康教育、老年人

健康管理、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、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、 2 型

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等相关老年人的

服务内容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《规范》中涉及老年

人的服务是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等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为居民提供免费、自愿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并按照

标准规范上传区域人口健康卫生信息平台，实现电子健康档案

数据的规范上报，在对象、内容、流程、要求、工作指标及服

务记录表等作出了规定。目前只针对 65 岁出老年人免费体检

（体检费用为 200元）。国家尚未出台对医养结合给予相应的

运营补贴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区民政局将一是认真落实上级文件要求，全力配合机构申请

相应补助。二是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力度，确保上报的资料真

实准确，对弄虚作假骗取、冒领补助资金的行为。三是认真贯彻

执行《关于鼓励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发〔2014〕

53号）、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放开养老市场提

升养老服务质量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办〔2019〕42号）和《昆明市

财政局 昆明市民政局关于转发〈云南省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资助

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昆财社〔2020〕132号）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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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足额落实本级财政应承担的经费，统筹用好专项资金，使各

项补助资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中。

区卫健局将以需求为导向，合理规划、建设和改建医养结

合机构。支持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卫生机构，并按规

定纳入医保定点范围。激发市场活力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养

结合机构，推动建设一批百姓住得起、质量有保证的集团化、

连锁化医养结合机构。鼓励医疗资源富余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医养结合服务。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量。在

城市社区建设以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护理站，为行动不便

的失能、残疾、高龄、长期患病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护理服务。

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护理站建设。加快安宁疗护机构标准化、

规范化建设。开展老年健康服务机构（科室）规范化建设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舒迪 0871-67173031，18987670292）

2022年 6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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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区政府目督办。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2022年 6月 22日印发


